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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关于加大屈大均故居旧址保护力度、提升保护级别，打造思贤村翁山故里景区的建议


	

	请代表选中并打“√”注明

1、此建议是否公开

	  √  公开         不公开（不公开请填写理由） 

  不公开理由：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他原因（请填写）：                               

	2、此建议来源

	  √   视察      √  专题调研        其他方式（请填写）                      

	3、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尚未解决的事项

	     是        √  否              未详

	4、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  是           否


注：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

内容: 

一、背景分析

被誉为“岭南文宗”的屈大均，可说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标杆、一张名片，他是诗人、词人、文献家、经学家、史学家，又以白沙心学的衣钵传人自居；他的交游范围很广泛，既有岭南本地文化名人，更有在全国影响巨大的文坛名流。可以说，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岭南文化名人的代表，也是岭南文化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之一。2024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澳门回归25周年庆典大会上开篇就引用了屈大均所作的诗篇《澳门》的诗句：“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在全国引起了一阵屈大均热。可见研究好屈大均，做好相关文物遗存的保护、活化，有利于擦亮岭南文化的名片，也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屈大均故居旧址（包括故宅和听泉屈公祠）保护情况堪忧

屈大均的相关遗址：屈氏大宗祠、屈大均墓、八泉亭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屈大均的故居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保护。屈大均故居旧址（包括故宅和听泉屈公祠），位于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思贤大街33号，故宅紧靠祠堂南侧一米，二者原为一体。就墙体所用青砖辨认，现故宅为清末民初建筑，是屈大均直系后人所建；而祠堂则为光绪末年所重修，是屈大均本人于1687年捐地而建祭祀其直系先祖的祠堂。二者因与屈大均的密切关系，极具历史文化价值。据我们走访，听泉屈公祠周围的村民称，他们世代都在听泉屈公祠祭拜包括屈大均在内的先祖的。现在听泉屈公祠的右边的房子就是屈大均第29代直系后人屈荫华的房子。屈荫华称至今沿着听泉屈公祠周围的几十户村民基本上是屈大均的直系后代。
在各方的推动下，以及区文广旅体局的高度重视下，2024年听泉屈公祠被登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保存状况仍堪忧。早在2020年镇文体中心就要求作为业主的新造镇思贤村同意申请该祠堂为文保单位，但遭到该村的拒绝，因为该村认为一旦确立为文保单位，势必影响他们村民的旧房改造，以及未来旧村改造中的利益最大化的需求。经过几年的教育，现在该村逐步认识到屈大均的文化影响力，保护的意识逐步加强。2024年下半年还强烈要求和区文物办共同出资维修该祠堂。却因为区文化部门的专项资金缺乏而停留在专业公司来测量出方案的阶段，维修祠堂遥遥无期。
近年来，各级领导及学界专家考察屈大均故居旧址（包括听泉屈公祠），认为听泉屈公祠及周边有关屈大均的故居遗址的文物价值极高，目前的损毁情况严重，情况堪忧，呼吁社会各级要高度重视，特别是要争取逐级申请提高屈大均故居遗址的文物保护级别，努力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早日维修好听泉屈公祠，整治故居遗址极周边环境，重建屈大均故居房子，进一步弘扬屈大均的文化价值，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任文化动力。
三、解决建议

（一）当务之急，文物部门等须积极开展工作，按照相关程序，将屈大均故居、听泉屈公祠逐级纳入相关的省、市级屈大均文化遗存群中。

（二）打造“翁山故里行”文化旅游项目，可建造“屈氏大宗祠(位于化龙镇莘汀村)--屆大均故居、听泉屈公祠、八泉亭--屈沱（思贤涌）、娘妈庙--屈大均墓园（翁山公园）”多点一线的绿道线路，将周边相关遗存古迹等(如莘汀村的南窗屈公祠、烟管岗、覆船山)归拢一起，做好复古修缮工作，成片整治周边环境，加入与屈大均有关联的其他历史名人的文化元素，相互烘托彰显，营造一个富有历史遗韵的文化景观。

（三）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与相关高校、文化研究单位的联动，通过对屈大均的深入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转化为切实的文化建设行动。



